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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人社办发〔2017〕45号
关于进一步明确取消相关行政许可事项“注册资金和验资报告”要求的通知
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7号）和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（人社部令第24号），我厅已于2015年先后两次印发通知，明确取消相关行政许可事项中有关“注册资金和验资报告”的要求。但目前部分盟市在职业技能培训机构、技工院校设立行政许可中仍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。为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进一步明确如下：

一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，在进行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机构、技工院校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等行政许可时，取消关于“注册资金和验资报告”的要求。

二、以上行政许可所需其它要件，按原政策执行。请各盟市及时调整各自政策，修改服务指南和办事流程，做好衔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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